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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元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谋县打击
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元谋县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已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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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谋县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

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中央领导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非法转移和

倾倒固体、危险废物案件的重要批示精神，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

《关于聚焦长江经济带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专项

行动方案》《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

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清理整治长江经济带（元谋区域）固体废物（危险废物、

医疗废物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、生活垃圾等）的存量和污染现状，

查清固体废物产生、运输、处置等基本情况。强化监管执法，打

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，确保金沙江流域水环境安全，构筑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长效机制，确保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安全。明确

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任务，做好迎接国家生态环境部对我县固

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督查工作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县住建局、县城管局要切实做好县城垃圾处理场的整

治和城市生活垃圾的清理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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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县水务局、县国投公司要做好全县河道采砂固体废物

的清理处置工作，县水务局要做好河道、水库固体废物的清理和

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作；

（三）县林业局要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固体废物的清理处

置工作；

（四）县国土局做好工矿企业采砂（山砂）、采石等产生的

固体废物和永广铁路沿线固体废物的清理处置工作，十乡镇参与

做好相关工作；

（五）县安监局要做好尾矿库的固体废物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六）县经信局要做好工业园区入园企业及县内其它工业企

业的固体废物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七）县卫计局要做好以危险废物、医疗废物为主要成分的

固体废物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八）县农业局要做好全县范围内农业生产和禁养区限养区

范围内畜禽养殖废弃物的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九）县交运局要做好散杂码头装卸危险废物、水上转移危

险废物以及公路运输危险废物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十）十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交通沿线环境卫生整治、

垃圾清运和垃圾房清理工作及辖区内所有河道两岸 100 米以内

和水库周边固体废物的清理处置工作；

（十一）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做好所负责项目建设产生的固体

废物清理处置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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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县发改局、县环保局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；

（十三）县委督查室、政府督查室要对上述各乡镇、各部门

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

项行动涉及面广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严，各乡镇、各部门要

高度重视，专题研究，主动作为，把此项工作当成当前的重要政

治任务来抓，把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

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。

（二）采取措施、狠抓落实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按照

以上的工作要求，细化措施、任务到人，认真排查、不留死角、

及时处理，确保各项工作在 5 月 8 日前按要求完成，并将涉及档

案于 5 月 7 日下午 18:00 前报送至县环保局。

（三）协调配合、部门联动。加大对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填埋

处置固体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。负责各条块工作的部

门要认真清理，仔细排查，确保工作不留死角。对排查过程中发

现的固体废物环境违法情况要及时移交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，

涉嫌环境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对已发生的环境污染

案件要依法查处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；从快从严处理严厉打击

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处置的行为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加强与

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等部门的工作协调，加大对各水体沿岸非法转

移、倾倒、填埋处置固体废物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相关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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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、起诉和审判工作，依法坚决严厉打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

犯罪行为，及时予以披露，强化震慑。

（四）严督实查、确保实效。县委督查室、政府督查室自

2018 年 5 月 8 日起，对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工作落实情况开

展全面督查。对工作不重视、措施不到位，影响本次督查，造成

不良影响的，对主要领导严肃问责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

附件：1.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抽调人员参加打击固体

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

2.国家生态环境部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

行动实施方案

3.省环境保护厅迎接国家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

为专项行动督查工作方案


